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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杰 黄浩杰

当这份标的额 7934 万余元的执行案件落到桌上时， 我知道， 这不仅是对法律

刚性的考验，更是对执行智慧的丈量。 这起案件中，1.35 亿元的上市公司股票拍卖看

似是“商海”中的利益博弈，实则是一场情感与责任的考验。 通过单独谈话、筛选合规

财产、强调执行效率，我们不仅兑现了胜诉权益，更避免了昔日夫妻感情彻底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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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局： 夫妻反目后的

“亿元迷局”

“法官， 这 7900 多万元是杨

女士垫出去的， 公司账户空了， 员

工等着发工资！” 杨女士的代理人

许律师递来的不只是执行申请书，

还有厚厚的一叠银行流水。 2023

年 3 月 17 日 150 万元、 4 月 19 日

200 万元、 7 月 19 日 4200 万元

……一笔笔转账像刻痕， 记载着杨

女士为前夫章某代偿债务的全过

程。

我翻开卷宗， 时间的指针回溯

至 1982 年 8 月 16 日。 那天， 原告

杨女士与被告章某登记结婚， 婚后

二人携手创立了一家公司， 经过多

年经营成功上市。

2023 年 1 月 30 日， 两人因感

情破裂协议离婚， 约定共同债务各

担一半， 章某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

也平分。 谁承想， 这些见证他们半

生奋斗的股票， 如今却成了债务纷

争的焦点。

纠纷源于两份证券协议。 2022

年 7 月 20 日， 时任上市公司董事

长的章某因经营需求， 与券商签订

股票质押协议， 分两笔融资 1.15

亿元 （即质押股票从券商借款， 资

金汇入其指定账户用于经营）； 同

年 12 月 7 日， 又向另一家券商融

资 4000 万元。 杨女士作为配偶签

字承诺“自愿共同承担债务”。

后来， 章某因其他案件被刑

拘， 无力还款， 杨女士以共同债务

人身份承担了还款责任， 代章某偿

还了相应债务。 之后， 杨女士以追

偿权纠纷为由， 将章某诉至法院，

要求章某返还自己代为偿还的， 本

应由章某承担部分的债务， 也即本

案执行标的 7900 多万元。

“章某也认债务该各担一半，

可他被羁押， 名下只有 3221 万股

上市公司股票能执行。” 杨女士代

理人许律师的话点出了难点所在。

卷宗里的股票信息显示这部分

股票占公司总股本5.47%，我深知处

置不当轻则引发股价波动， 重则动

摇公司稳定的根本， 甚至可能危及

大小股东利益。 章某的代理人田律

师更是反复强调：“股票是夫妻共同

财产，不能一拍了之，得顾着公司。”

案件立案后， 多重矛盾交织在

一起。 杨女士的急迫不是无缘由

的———公司余额不够支付原材料

款， 核心团队因三个月欠薪濒临离

职， 自家孩子新学期学费都得靠拆

借。 “法官， 再拖上半个月， 家、

企我们都保不住！”

可另一方面， 这 5.47%的股权

具备市场风向标意义， 若拍卖引发

集中抛售， 大概率会带动股价明显

下探。

当然， 更令杨女士煎熬的是曾

经四十年婚姻的牵绊———这些股票

是这对前夫妻当年揣着全部积蓄买

下的“启动金”，陪着公司从“小作

坊”熬到上市，甚至连密码都是结婚

纪念日，如今要被拍卖，像把共同的

过往连根拔起。 而生效判决如墙上

的时钟，滴答声里全是“不得拖延”

的刚性， 偏废哪一方都是不公。

这场执行， 从一开始就是场艰

难的平衡术。

攻坚：“手术刀式”执行

的精密布局

执行工作不能“蛮干”， 得像

做手术般精准切除病灶。 团队迅速

定下三原则： 精准锁定标的、 快速

高效处置、 全程防控风险。

第一步“摸清家底”。 章某名

下有房产、 豪车， 拍卖这些流程简

单、 无市场风险， 但考虑到房产涉

及章某家人的居住问题， 车辆价值

较低且变现周期长； 反观股票， 流

通性强能快速变现， 还能最大程度

减少对双方家庭的干扰。 最终团队

选定股票为处置标的， 并第一时间

联系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加以

核查， 确认 3221 万股均为无限售

流通股， 无质押、 无冻结， 为处置

打下基础。

但关键问题来了： 如何确定拍

卖价？ 最终， 我们决定参考上海法

院相关规定和实践， 以近 20 个交

易日平均收盘价为基准， 打九折定保

留价 1.35 亿元———既覆盖执行标的，

又给竞买人留了合理空间。

第二步“择时出击”。 早在筹备

阶段， 我们就预判了“分批拍卖” 与

“一次性拍卖” 的利弊。 开拍前三天，

田律师果然来电， 提出了章某“分批

拍卖” 的请求： 3221 万股若一次性

拍卖， 市场易误读为“原实控人跑路

抛售”， 不仅章某声誉受损还动摇公

司信誉。

“田律师， 我理解你们的远虑，

但你也要明白杨女士的‘近忧’！” 我

当即为他们分析利弊， “分批拍卖至

少要二到三个月， 杨女士的公司可是

已经到债务违约的临界点， 耗时长很

可能会引发员工维权、 项目违约等连

锁危机。 这公司， 可也是章某自己的

心血啊。” 同时， 我们还为他们分析

了接下来的二级市场风险： 常规披露

可能会让散户以为“大股东撤离”，

引发恐慌跟卖。

眼见双方陷入僵持， 我们决定主

动“破局”：协调交易所，将拍卖成交信

息按“大宗交易”的口径专项披露，并

且明确标注“系法院司法处置，非原股

东主动抛售”， 附背景说明避免误

读———既保效率，又防市场冲击。

“法官， 我们相信你的判断！”

双方律师终于都同意了我们的方案。

2025 年 7 月 21 日 10 点， 拍卖

正式启动。 我们团队全员提前到岗到

位： 有人盯股价走势， 有人守交易所

电话， 我也攥着拟好的“应急说明

函” 严阵以待。 紧盯着屏幕上的竞价

数字从 9000 万一路攀升， 直到在

466 轮后停在 1.35 亿元。 落槌时， 办

公室静了几秒， 才有人轻声说： “股

价只波动 0.3%， 还微涨 0.2%！”

赢了！ 瞬间， 所有人都松了口

气———结果既没非理性抬价， 又维护

了市场稳定。

破局： 资金裂缝间的时

间赛跑

但我深知， 拍卖成交从来不是执

行工作的终点， 只是实现胜诉权益的

“中场哨”， 后续的过户环节才是决定

当事人权益能否真正落地的关键。 按

常规流程， 上市公司股权变更需资质

核验、 资金清算、 登记审批等， 整套

流程下来至少五个工作日。

“能不能再快一点？杨女士这边公

司的资金链真的等不起了。”许律师多

次打来电话，语气里满是焦急。

在与章某的委托代理人沟通时，

我们得知章某也清楚杨女士为他付出

的不易———他知道那 1.58 亿元里，

有 3200 万元是杨女士卖掉离婚时分

得的 1600 万上市公司股票凑来的，

还托律师带话给杨女士： “真没想

到， 这会儿了你还会为我这么做， 我

知道自己欠你很多。”

这番话让我更清晰地意识到， 无

论是为了双方婚姻的体面收场， 还是

企业经营、 员工生计， “抢时间” 都

很关键。 于是我们立刻启动了执行

“绿色通道”， 主动对接券商、 证券交

易所等相关方， 全程主动跟进落地。

7月28日，我们联合券商核验竞买

人资质，确认资金来源合规、符合监管

要求；7月29日，协调交易所开通“快速

通道”， 原本两天的清算流程一天办

结；7月30日， 登记公司收到材料后优

先审核，当天受理过户申请。

就这样，原本需一周多的流程，三

天内全部完成，每一步都比计划提前。

8 月 10 日上午， 许律师发来消

息： “7934 万元到账了！ 够还欠款，

公司终于能正常运转了！”

不久后， 一封来自杨女士的手写

感谢信送到了我手上： “谢谢法院让

我们没撕破最后一点脸面。”

执行从不止于“案结”， 更在于

“事了人和”， 正如法律之所以令人信

服， 不仅因其天平两边的公平公正，

更因背后的司法者对人性的深刻洞察

与善意关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一条： 被执行人未按

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人民法院有权查封、 扣押、 冻结、 拍

卖、 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

的财产。 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

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 采取前款措

施， 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

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条： 网络司法拍卖应当确定

保留价， 拍卖保留价即为起拍价。 起

拍价由人民法院参照评估价确定； 未

作评估的， 参照市价确定， 并征询当

事人意见。 起拍价不得低于评估价或

者市价的百分之七十。

（作者单位：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

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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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实现巨额标的兑现

又保全40年夫妻情分

“闪电”下的

亿元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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